
福州大学高水平运动队（足球项目）测试实施细则 

 

福州大学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具有面向全国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资格的高校，

为推动福州大学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现根据有关文件

精神，并结合学校高水平体育运动队建设需要，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普高招生录取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指导和监督高水平运动队录取工作。 

2．学校成立高水平运动队仲裁小组，负责处理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中涉及专

项测试的争议申诉等有关问题。 

3．校招生办和评审专家具体负责高水平运动队报名登记、资格审查、秩序

编排、专项测试等工作的实施，校监审处加强对测试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考核指标与所占分值 

1．守门员 

考核指标 

专项素质 专项技术 

比赛能力 

立定三级跳远 掷远与踢远 接扑球 

分值 10 30 40 20 

2．其他位置 

考核指标 

专项素质 专项技术 

比赛能力 

5×25 米折返跑 传准 运球射门 

分值 20 10 20 50 

三、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 

（一）守门员 

1．专项素质 

(1)考核办法：考生双脚站立在起跳线后，起跳时不能触及或超越起跳线。

第一跳双脚原地起跳，可以用任何一只脚落地；第二跳跨步跳，用着地脚起跳以

另一只脚落地；第三跳双脚落地完成跳跃动作后，起身向前走出测试区。成绩测

量时，从身体落地痕迹的最近点取直线量至起跳线内沿。考生可穿钉鞋，其他未

尽事宜参照田径竞赛规则执行。每人测试 2次，取最好成绩。 

 



(2)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10 8.6 7.4 5 7.6 6.4 

9.5 8.5 7.3 4.5 7.5 6.3 

9 8.4 7.2 4 7.4 6.2 

8.5 8.3 7.1 3.5 7.3 6.1 

8 8.2 7.0 3 7.2 6.0 

7.5 8.1 6.9 2.5 7.1 5.9 

7 8.0 6.8 2 7.0 5.8 

6.5 7.9 6.7 1.5 6.9 5.7 

6 7.8 6.6 1 6.8 5.6 

5.5 7.7 6.5 0 6.8 以下 5.6 以下 

2．专项技术（掷远与踢远） 

(1)考核办法：如下图所示，在球场适当位置画一条 15 米线段作为测试区横

宽，从横线两端分别向场内垂直画两条 60 米以上平行直线作为测试区纵长，标

出距离数。考生站在起点线后，先将球以手掷远 3次（允许带手套进行），然后

用脚踢远 3次（采用踢凌空球、反弹球、定位球等方法不限），各取其中最好一

次成绩计分。每次掷、踢球的落点必须在测试区横宽以内，否则不计成绩。 

 

 

 

 

 

 

 

 

 

 

(2)评分标准： 

掷远  踢远 

分值 
成绩（米） 

 

分值 
成绩（米）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15 40 35 15 45 40 

13.5 35 30 13.5 40 35 

12 30 25 12 35 30 

10.5 25 20 10.5 30 25 

9 20 15 9 25 20 

0 20 以下 15 以下  0 25 以下 20 以下 



3．专项技术（扑接球） 

(1)考核办法：考生守门，扑接 20-30 个来自点球点附近射中球门的有效球

以及禁区附近的各个不同角度的传中球（含地滚球、半高球、高球以及需要倒地

扑救的球）。 

(2)评分标准：评委参照下表独立对考生进行技术技能评定。打分采用 10

分制，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位。各组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后的平均得分，经换算即为考生扑接球成绩。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技术动作规范，动作运用合理，选位意识好，身体移动快速、

协调，熟练掌握扑接球技术，落地柔和优美。 

良(8.5～7.6 分) 
技术动作规范，动作运用较合理，选位意识较好，身体移动快

速、协调，有较强的扑接球能力，动作稍有失误。 

中(7.5～6.0 分) 
技术动作基本规范，动作运用较合理，选位意识尚可，身体移

动较为快速协调，会在正常的扑接球，有脱手现象。 

差(6.0 分以下) 
技术动作不规范，动作运用不合理，选位意识较差，身体移动

较慢、不协调，扑接球动作僵硬。 

4．比赛能力 

(1)考核办法：根据考生人数分队进行比赛。 

(2)评分标准：评委参照下表独立对考生的技术能力、战术能力、心理素质

以及比赛作风等方面行综合评定。打分采用 10 分制，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

位。各组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经换算即为考生

比赛能力成绩。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突出，攻守职责完成好，场上技术动作运用

合理、规范；比赛作风顽强、对来球有预判，出击果敢，能掌

控禁区，心理稳定，指挥力强，没有失误。 

良(8.5～7.6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良好，攻守职责完成良好，技术动作运用较

为合理、规范；比赛作风良好、心理稳定，能指挥和呼唤队员

进行比赛，没明显的失误，活动范围适当。 

中(7.5～6.0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一般，攻守职责完成一般，比赛中技术动作

运用基本合理、规范；比赛作风较好、心理状态有波动，有一

定的指挥能力和活动范围，出现失误。 

差(6.0 分以下)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差，攻守职责不清楚，比赛中，技术动作运

用不合理，完成动作不规范；有明显多次失误，比赛作风一般、

心理状态不稳定，没有指挥能力，活动范围小。 

注：参加足球守门员考试的考生须穿胶鞋或胶钉足球鞋。 



（二）其他位置 

1．专项素质 

(1)考核办法：如下图所示，考生从起跑线向场内垂直方向快跑，在跑动中

依次用手击倒位于 5米、10 米、15 米、20 米和 25 米各处的标志物后返回起跑

线，要求每击倒一个标志物须立即返回一次，再跑到下一个标志物，以此类推。

考生应以站立式起跑，脚动开表，完成所有折返距离回到起跑线时停表，记录完

成的时间。未击倒标志物，成绩无效。每人测试 1次。

 

(2)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20 32.00 34.00 10 34.71-35.00 36.71-37.00 

19 32.01-32.30 34.01-34.30 9 35.01-35.30 37.01-37.30 

18 32.31-32.60 34.31-34.60 8 35.31-35.60 37.31-37.60 

17 32.61-32.90 34.61-34.90 7 35.61-35.90 37.61-37.90 

16 32.91-33.20 34.91-35.20 6 35.91-36.20 37.91-38.20 

15 33.21-33.50 35.21-35.50 5 36.21-36.50 38.21-38.50 

14 33.51-33.80 35.51-35.80 4 36.51-36.80 38.51-38.80 

13 33.81-34.10 35.81-36.10 3 36.81-37.10 38.81-39.10 

12 34.11-34.40 36.11-36.40 2 37.11-37.40 39.11-39.40 

11 34.41-34.70 36.41-36.70 1 37.40 以上 39.40 以上 



2．专项技术（传准） 

(1)考核办法：如下图所示，传球目标区域由两个半径分别为 2.5 米和 5米

的同心圆组成，圆心至起点线垂直距离为男子 30 米，女子 28 米。考生须将球置

于起点线上或线后（线长 5米，宽 0.1 米），向目标区域连续传球 5次，左右脚

均可，脚法不限。 

 

(2)评分标准：以球从起点线踢出后，从空中落到地面的第一接触点为准，

落入大圈得 1分，落入小圈得 2分。 

3．专项技术（运球射门） 

(1)考核办法：如下图所示，从罚球区线中点垂直向场内延伸至 20 米处，画

一条平行于球门线的横线作为起点线。距罚球区线 2米处起，沿 20 米垂线共插

置 8根标志杆。考生将球置于起点线上，运球依次绕过 8根标志杆后起脚射门，

球动开表，当球从空中或地面越过球门线时停表，记录完成的时间。凡出现漏杆、

射门偏出球门，球击中横梁或立柱弹出，均属犯规，不计成绩。每人测试 2次，

取最好成绩。 

 



(2)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秒） 

 

分值 
成绩（秒）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20 7.20 9.00 10 9.01-9.20 10.81-10.00 

19 7.21-7.40 9.01-9.20 9 9.21-9.40 11.01-11.20 

18 7.41-7.60 9.21-9.40 8 9.41-9.60 11.21-11.40 

17 7.61-7.80 9.41-9.60 7 9.61-9.80 11.41-11.60 

16 7.81-8.00 9.61-9.80 6 9.81-10.00 11.61-11.80 

15 8.01-8.20 9.81-10.00 5 10.01-10.20 11.81-12.00 

14 8.21-8.40 10.01-10.20 4 10.21-10.40 12.01-12.20 

13 8.41-8.60 10.21-10.40 3 10.41-10.60 12.21-12.40 

12 8.61-8.80 10.41-10.60 2 10.61-10.80 12.41-12.60 

11 8.81-9.00 10.61-10.80 1 10.80 以上 12.60 以上 

4．比赛能力 

(1)考核办法：视考生人数分队进行比赛。 

(2)评分标准：评委参照下表独立对考生的技术能力、战术能力、心理素质

以及比赛作风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打分采用 10 分制，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位。各组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经换算即为考

生比赛能力成绩。 

等级（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优(10～8.6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突出，攻守职责完成很好，具有很好的阅读比赛能力；

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及完成合理、规范；比赛作风顽强、心里状态

稳定。 

良(8.5～7.6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良好，攻守职责完成良好，具有良好的阅读比赛能力；

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较合理，完成动作较规范；比赛作风良好、心

里状态稳定。 

中(7.5～6.0 分)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一般，攻守职责完成一般，阅读比赛能力一般；对对

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基本合理，完成动作基本规范；比赛作风较好、

心里状态有波动。 

差(6.0 分以下) 

战术意识水平表现差，攻守职责不清楚，不具有基本阅读比赛的能力；

对对抗情况下技术动作运用不合理，完成动作不规范；比赛作风一般、

心里状态不稳定。 



四、附加分 

1．对获得田径、排球、网球、乒乓球、武术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者，

给予附加 1分；对获得以上项目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者，给予附加 2分。 

2．获得以上证书的考生，应在网报时予以明确标注，并在来校测试报到时

提供相关运动等级证书原件、复印件和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管理系统打印的运动员

资料（复印件和打印件均须经当地体育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网

报时未标注或现场验证时资料不全者，我校不予认可。 

五、以上各项测试得分与附加得分之和为考生专项测试最后成绩，合格入

围考生专项测试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 

六、高水平运动队入围名单，经校普高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

并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无异议后生效。 


